
 

 

第 712 次市政會議資料 

 
時間：115 年 4 月 7 日（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市政大樓惠中樓九樓市政廳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製 
 

注意事項： 
會議進行時請將「手機調整為靜音或震動」，以維護會場秩序。 



 

議  程 

一、主席致詞  
二、專案報告  

衛生局：接軌健康台灣 888，打造臺中市

慢性病防治健康守護網  

三、主席指(裁)示事項  
四、討論提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專案報告



主動 關懷 務實 創新 追蹤。按讚。分享

接軌健康台灣888，打造臺
中市慢性病防治健康守護網

報告機關：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報告人：曾梓展局長

報告日期：115年4月7日
1

臺中市政府115年度4月份
市政會議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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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背景說明

◼推動策略及成果

◼如何實踐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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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1 急性腎衰竭及慢性腎病 587.4 億

3 糖尿病 401.6 億

4 高血壓性疾病 265.6 億

6 缺血性心臟病 218.3 億

7 腦血管疾病 202.9 億

標準化死亡率(1/100,000人)

心臟病    45.5

腦血管疾病 23.9

糖尿病       20.2

高血壓性疾病   16.0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10.7

事故傷害   10.4

因三高慢性病
死亡人數(除癌症)

70,927人

癌症死亡

5,4032人

➢依國民健康署及中央健康保險署資料指出：

高

三高慢病之死亡負擔>癌症 健保支出最多：三高慢病

國人三高相關疾病醫療支出
1,67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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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三高慢性病之死亡負擔大於癌症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13.4

惡性腫瘤   113.3

肺炎   30.1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   13.4



健康台灣-三高防治8年888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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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醫療人員工作環境

增加心理健康支持

培養國人營養及愛好運動習慣

百億癌症新藥基金

多元財務管道增加健保總額

加速智慧醫療與健康照護結合

檢討公醫薪資結構

長照3.0
提供重要癌症篩檢率

健康台灣
8年888計畫

延緩失能
提升國人健康餘命

(一) 80% 三高、心腦血管疾病、慢性腎臟病病人加入共照網

(二) 80% 共照網病人，接受生活習慣諮商

(三) 80% 共照網病人，達到三高控制

2032年888計畫政策目標

提供重要癌症篩檢率

8年888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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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策略及成果



80%

收案率
找到80%三高個案

納入照護網

80%

控制率
讓三高的控制率
可以達到80%

80%

生活習慣諮商
納入照護網者80%

獲得生活習慣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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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台灣-三高防治888計畫

找得出

要介入

有改善

檳榔防制

整合5大項健康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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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及本市加碼

中央補助 本市加碼

⚫ 成人檢康檢查

⚫ B、C肝篩檢

⚫ 癌症篩檢(六癌)

⚫ 長者功能評估(ICOPE)

⚫ 樂齡長青檢康檢查

⚫ 與扶輪社合作辦理肺癌篩檢

(相較中央篩檢年齡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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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健康檢查

臺中市成人健康檢查利用情形
補  

助  

對  

象

檢  

查  

項  

目

30-39歲

40-64歲

每5年1次

每3年1次

每年1次
55歲以上原住民
35歲以上小兒麻痺者
65歲以上民眾

擴大

身體
檢查

尿液
檢查

血液
生化
檢查

健康
諮詢

尿酸
檢測

新增

32.07

29.54

114年本市利用率高於

全國，且為六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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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肝篩檢

補 助 對 象

⚫民國75年次(含)以前~79歲民眾

⚫終身接受1次

⚫自100年起至114年，本市計80萬

8,417人接受篩檢

⚫本市篩檢率21.4%，高於全國18.3%

補助對象

執行情形



成人健康檢查

健康諮詢

身體檢查

尿液檢查

血液生化檢查

樂齡長青健康檢查

胸部X光

心電圖 糖化血色素

白蛋白、血中尿素氮糞便潛血檢查

失智症篩檢量表

本市加碼補助樂齡長青健康檢查

11

補助對象

⚫設籍本市65歲以上市民

⚫設籍本市55歲以上原住民

114 年加碼



2026/4/1 12

樂齡長青健康檢查 守護長者健康

⚫透過多元管道宣導(包含衛i臺中健康雲、愛鄰守護隊、郵簡邀約、捷運

廣告及新聞圖卡等)，並結合整合性社區篩檢，提高服務可近性

⚫ 114年篩檢人數較前113年成長8.8%

本市合作單位 共計70家

26,437
26,896

34,052

37,562

40,851



推動癌症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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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癌症篩檢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降低死亡率。

⚫ 中央補助大腸癌、乳癌、子宮頸癌、口腔癌、肺癌及

胃癌等6種癌症篩檢。

25-29歲女性
每3年1次

30歲以上女性
每年1次

40歲至44歲(具家族史者)民眾
45至74歲民眾
每2年1次

40歲以上至74歲女性
每2年1次

具家族史者：40-74歲女性、
45-74歲男性

重度吸菸者：50-74歲吸菸史達
20包-年以上，或戒菸未達15年

每2年1次每2年1次

糞便抗原檢測
胃幽門螺旋桿菌

45至74歲民眾
終身1次

未曾參與國健署碳13尿素吹氣
法或113及114年糞便抗原試辦

114年結合本市927家醫療院所提供癌症篩檢，

共68萬9,292人次接受篩檢。

115年
新增



追蹤。按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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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

好睡眠



統計區間：114年至115年3月23日

2025星燃計畫

職場營養促進

⚫ 由本局營養師進入職場辦理營養
教育22場，共計873人次

⚫ 推動健康餐飲計465家業者參與；
另有42家機關響應訂購健康盒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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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健康體位與均衡飲食環境

◼ 活動對象：設籍臺中、年滿18歲且BMI≥24可參加

◼ 執行成果：

燃油減脂班

減重達標
獲得排名獎金及抽獎機會 成功減重人數8,094人

共減下4萬5,108公斤共2萬7,786人參加
(含職場團體組55組)

總獎金120萬元減重獎勵挑戰 個人組

職場
團體組

國民運動中心

合作醫療院所

10堂
「燃油減脂班」

共辦理38期

計760人參加

本局
執業營養師

活動加碼提供
2,269位民眾
營養諮詢服務

營養諮詢
飲食指導

加碼營養諮詢

1

2

臺中市
運動及健康餐飲地圖



樂齡飲食 健康呷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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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起設立「社區營養推廣中心」，結合本市社區關懷據點、文化健康站、

伯公照護站等提供營養教育課程、衛教諮詢、營養篩檢及輔導據點餐食服務。

輔導據點餐食
強化飲食營養

提供營養教育
加強營養識能

「營養篩檢」
及早發現及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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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臺中市戒菸網絡：主動出擊 全面守護
全面佈建 滴水不漏

深耕社區
提供無處不在的戒菸便利站

戒菸服務競賽 持續激勵

戒菸服務
6萬9,620

人次

藥物治療
3萬3,875人次

戒菸衛教
3萬5,745人次

戒菸專線成功轉介

2,096人

多管齊下
多元戒菸管道暢行無阻

服務量能再提升

競勵共進，以賽促優
良性競爭戒菸服務更優質

全市
316家

戒菸服務
醫事機構

醫院41家

診所169家

牙科診所8家

藥局68家

衛生所30家

統計區間：114年全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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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區、校園、職場、醫療院所及

衛生所等516個單位，運用多元宣導方式如電

子圖卡、海報、臉書、IG、跑馬、廣播及電視牆

播出等，加強癌症篩檢及檳榔健康危害防制宣導

口腔癌及檳榔健康危害防制

◼ 拒檳宣導 全面守護 ◼ 愛護自己 定期檢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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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成癮健康危害防治
本市酒癮戒治的三大核心面向：預防宣導丶酒癮治療丶運動方案

推動成效

酒癮治療補助服務人數及金額持續增加

114年113年112年

554人

544萬6,406元

497萬3,379元

490萬9,628元

445人

490人

補助人數持續增加



服務對象 65歲以上長者、55歲以上原住民

資格 每年可評估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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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失能的關鍵，
長者內在能力檢測(ICOPE)六大面向

◼ 結合 醫院、診所 及 衛生所 等，共計113家機構，為 65 歲以上長者進行六大內在能力檢測

8,299
17,381

42,164

55,569 5,527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當年度人次 累積人次

4,177
12,476

29,857

72,021

127,590
133,117

長者量六力 健康更有力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gOcbsNQ0c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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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如何實踐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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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育兒小幫手」
官方LINE@
導入AI智慧模組

新增

新增
以臺中市政府衛生局Line@為核心，整合現有功能並擴充
115年預計新增規劃及更名為「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衛i健康雲」

緊急救助地圖、長照資源
地圖、防疫資源地圖

資源地圖服務

心理服務預約系統、長照服
務專區、長照交通車預約

結合現有系統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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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查詢
查詢個人健檢資格與場次

健康日記
紀錄體重、血壓、血糖等健康數據

量表評估
提供量表自評與健康建議

衛教文章
以圖文影音提供健康資訊

健康商城
串接健康商品與服務資源

114年已建置核心功能 115年預計新增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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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就醫院所這樣查

就醫及用藥紀錄
這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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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4

1.

2.

3.

深化代謝症候群防治，針對高風險族群提供衛教資源

推廣「衛i臺中健康雲」及「健康存摺APP」

強化醫療、運動中心與社區連結，打造支持性健康環境

未來展望
商



主動 關懷 務實    創新

追蹤。按讚。分享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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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臺中市政府115年4月份第712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 
總計5案  

案號 提案機關 案由 

教 01 教育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草案 1 份，

敬請審議。 

墊經

01 
經發局 

經濟部水利署 115年度「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五期」－「簡

易自來水工程－豐正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補助計畫，其中中央補

助款 613 萬 4,100 元(比率 69%)、本府配合款 275 萬 5,900 元(比

率 31%)，合計 889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農業部防檢署補助本局(動保處)辦理 115 年度「建構動物防疫及畜

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之細部計畫「市售動物用藥品抽查取

締」，其中中央補助款 10萬元(比率 80％)、本府配合款 2萬 5,000

元(比率 20%)已編列 115 年度預算，合計 12 萬 5,000 元整。前述中

央補助款 10 萬元，已編列 7 萬 5,000 元於 115 年度預算，本次中

央核定增列 2 萬 5,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農

02 
農業局 

農業部防檢署 115 年度補助本局(動保處)辦理「115 年度建構動物

防疫及畜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之細部計畫「重要境外動物

疫病之預警及管制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32 萬元(比率 75%)，

本府配合款 33 萬元(比率 25%)已編列 115 年度預算，合計 165 萬

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32萬元，已編列 113 萬 6,000元於 115年

度預算，本次中央核定增列 18 萬 4,000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敬請審議。 

墊原

01 
原民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15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計

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322 萬元(比率 70%)、本府配合款 138 萬元

(比率 30%)，合計 460 萬元。前述中央補助款 215 萬元及本府配合

款 138 萬元已編列 115 年度預算，本次中央核定增列 107萬元，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一一五年四月市政會議提案表      
案  號： 教 01 

提案機關： 教育局   

案  由： 

檢陳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草案 1 份，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府法規委員會於 115年 3 月 13 日審議通過。 

二、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零

六年五月十七日府授法規字第一Ｏ六Ｏ一Ｏ二九八九號令訂定發布後，

迄今未修正。鑒於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於一百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並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名稱修正

為「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爰參酌前揭中

央相關規定，重新檢視本辦法相關條文，修正本辦法。 

三、檢陳本案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草案條文各 1份。 

辦  法： 

本案通過後，移請法制局辦理發布。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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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修正

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

百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府授法規字第一○六○一○二九八九號令訂定發布

後，迄今未修正。鑒於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於

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並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名稱

修正為「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爰參酌前

揭中央相關規定，重新檢視本辦法相關條文，修正本辦法，修正重點如

下： 

一、 明定本辦法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修正家長之定義。（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家長會組織章程應載明事項，有關班級代表、家長委員、常務委員

、家長會會長與副會長之職權、任期、選（推）任、解任及罷免。

（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為避免簡稱混淆，修正家長委員會簡稱為家委會。（修正條文第七

條、第九條至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

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九條） 

五、 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如未獲選為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時，為保障身

心障礙學生之權益，應由學校協調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至少一人擔

任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修正條文第八條及第九條） 

六、 家長會會長視為連任之範圍擴大至其他同一學生家庭中其他具家長

身分者，如獲選為次屆家長會會長時，亦視同連任；另家長會副會

長之連任不受次數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 增訂家長會顧問人數不得超過家長委員人數。（修正條文第十二

條） 

八、 為使學生人數於一百人以下之學校家長會運作符合實務需求，增訂

學校得選擇以較簡化程序組織家長會及其相關運作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九、 家長會會務人員選聘、顧問之聘任，及其他依法或依章程應經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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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決議之事項，不得由常務委員會決議行之。（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 

十、 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如因故不能出席，除其配偶外，得由同一家庭

之其他具家長身分者代行其職權。（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一、 增訂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訖時間。（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十二、 修正家長會經費用途文字。（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十三、 修正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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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家長會設置辦法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家長會設置辦法 
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

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教育局）。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

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其範圍如下： 

一、臺中市市立高級中

等學校及其附設之

國民中學部、國民

小學部、進修部。 

二、教育局主管之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及其

附設之國民中學部

、國民小學部、進

修部。 

前項學校附設或  

附屬幼兒園之家長會，

得併入該校家長會辦理

。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

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指教育局主管之

高級中等學校。 

一、明定高級中等學校之

範圍，包含附設國民

中學部、國民小學部

及進修部。 

二、另查臺中市幼兒園家

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

辦法第三條第一項後

段規定，幼兒園屬國

民中、小學附設者，

併入該校家長會辦理

；爰明定學校附設或

附屬之幼兒園家長會

，得併入該校之家長

會辦理。 

第四條 學校應設學生家

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

），以在學學生之家長

為會員。 

前項所稱家長，指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 
前項學生已成年者

，其原法定代理人或原

實際照顧者得為其家長

。 

學校於每學年第一

第四條 學校應設學生家

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

），以在學學生之家長

為會員。 

      前項所稱家長，指

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

其他同居之親屬。 

      學校於每學年第一

學期開學後三星期內得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經家長同意後，提供

家長會有關學生之家長

一、現行條文定義之家長

概念，父母或監護人    

均可以法定代理人稱

之，亦可涵蓋多元家    

庭之需求；如法定代

理人無法依本辦法行

使權利負擔義務時，

可由學生之實際照顧

者擔任家長參與家長

會，俾建立家庭與學

校的聯繫管道，維護

學生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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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開學後三星期內得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經家長同意後，提供

家長會有關學生之家長

名錄。 

名錄。 二、鑒於家長定義係家長

會設置與運作之基礎 

，爰參酌國民教育法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與

特殊教育法第六條第

四項，將實際照顧者

納入規範，將法定代

理人與實際照顧者並

列，實際照顧者置於

補充地位，以無法定

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

無法參與時，始由實

際照顧者擔任家長參

與家長會。 

三、 因應民法將成年之年

齡修正為年滿十八歲

，已成年之高中學生

即無法定代理人，得

由其原法定代理人或

原實際照顧者，擔任

家長行使本辦法所定

之權利或負擔相關義

務，但並非強制規定

，以維持必要之彈性

，爰增訂第三項。  

第五條 家長會應冠以學

校名稱，會址設於學校

內，學校並得提供家長

會適當場所辦理會務。 

第五條 家長會應冠以學

校名稱，會址設於學校

內，學校並得提供家長

會適當場所辦理會務。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家長會應依本辦

法之規定，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訂定組織章程

。 

前項組織章程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組織及任務。 

四、會員權利及義務。 

五、班級代表、家長委

員、常務委員、家

長會會長與副會長

之職權、任期、選

第六條 家長會應依本辦

法之規定，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訂定組織章程

。 
前項組織章程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組織及任務。 

四、會員權利及義務。 

五、班級代表、委員、

常務委員、副會長

與會長之職權、任

期、選任、解任及

一、第二項第五款所列班

級代表等依第八條、

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

採選（推）方式產出

，故修正文字，以資

明確。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第三項

規定，家長會未設常

務委員會時無須載明

常務委員相關事項。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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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任、解任及

罷免。 

六、財務委員及監察委

員之職權。 

七、會議（包括選任、

解任及罷免規定）

。 

八、經費及會計。 

九、附則。 

      前項第五款事項，

於依第十三條規定未設

常務委員會者，無須載

明常務委員之相關事項

。 

罷免。 

六、財務委員及監察委

員之職權。 

七、會議（包括選任、

解任及罷免規定）

。 

八、經費及會計。 

  九、附則。 

第二章 組織 第二章 組織 章名未修正。 

第七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

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

以下簡稱家委會）。 

第七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

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修正家長委員會簡稱。 

第八條 各班家長應於每

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

星期內，選（推）一人

至三人擔任班級代表；

其選（推）方式，得採

會議或通訊為之。 
會員代表大會，由

各班班級代表擔任會員

代表組成之。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

生者，前項會員代表總

額內，應至少有一人為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會

員代表總額內未有身心

障礙學生之家長者，學

校應於有身心障礙學生

班級內，協調一人擔任

班級代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其任期

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

起，至下屆會員代表產

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

年十月三十一日。 

同一家庭之家長，

第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

代表由各班班級代表組

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

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

期內，由各班家長選（

推）一人至三人擔任為

原則；其選（推）方式

，得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

生者，其家長應至少一

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

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同一家庭之家長，

以一人被選（推）為班

級代表為限。 

一、依家長會之層級分設

，調整現行條文第一

項及第二項之順序。 

二、第三項增訂會員代表

總額內，倘未有身心

障礙學生家長，應由

學校協調一人擔任班

級代表。 

三、第四項增訂會員代表

任期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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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被選（推）為班

級代表為限。 

第九條 家委會置家長委

員七人至四十一人，由

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

表中選（推）組成之，

均為無給職。但班級數

在四十八班以上者，每

增加二班，得增置家長

委員二人。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

生者，前項家長委員總

額內，應至少有一人為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身

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未獲

選（推）為家長委員時

，學校應協調至少一人

擔任家長委員。 

家長委員每一學年

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

成立之日起，至下屆家

長委員產生之日止，並

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

日。 

家委會得設若干工

作小組。 

第九條 委員會置委員七

人至四十一人，由會員

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

選（推）組成之，均為

無給職。但班級數在四

十八班以上者，每增加

二班，得增置委員二人

。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

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

，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

礙學生家長。 

委員每一學年改選

一次，連選得連任；其

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

下屆委員產生之日止，

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

一日。 

委員會得設若干工

作小組，並置顧問若干

人。 

一、第二項後段增訂倘未

有身心障礙家長委員

者，應由學校協調一

人擔任。 

二、如學校之身心障礙學

生係於學年中轉入，

其家長經學校協調擔

任家長委員時，其任

期應與其他家長委員

相同，於所有家長委

員任期終了時重新依

第一項、第二項組成

家委會，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項文字。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有關

顧問聘任規定移至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爰

刪除相關文字。 

四、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家委會設常務委

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

至十五人。但家委會每

增置家長委員二人，得

增置常務委員一人。 
前項常務委員由家

委會或會員代表大會就

家長委員中選（推）之

，每學年改選一次，連

選得連任。 
家委會或會員代表

大會應就第一項常務委

員中選（推）出一人為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若

干人。 
家長會會長、副會

第十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

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

至十五人。但委員會每

增置委員二人，得增置

常務委員一人。 

前項常務委員由委

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就

委員中選（推）之，每

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

連任。 

委員會或會員代表

大會應就第一項常務委

員中選（推）出一人為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若

干人。 

委員會應選（推）

一、將現行條文第十一條

第一項家長會會長任

期及連任規定，移至

第四項及第五項，並

增訂家長會會長及副

會長改選（推）之規

定。 

二、現行條文第四項至第

六項配合前述修正，

遞移至修正條文第六

項至第八項。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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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每學年改選（推）一

次，家長會會長之連任

，以一次為限；副會長

之連任，不受次數之限

制。 
家長會會長之配偶

或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

身分者被選（推）為次

任家長會會長，視同連

任。 
家長會應選（推）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

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

監察事項，由家長委員

互選（推）之。 

家長會會長、副會

長及常務委員之罷免案

，應由家長委員或會員

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提案

，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

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

數通過罷免之。 

家長會會長、副會

長、常務委員之選（推

）任、解任及罷免，由

家委會或會員代表大會

為之；其相關規定，應

定於家長會組織章程。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

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

監察事項，由委員互選

（推）之。 

會長、副會長及常

務委員罷免時，應由委

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三

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

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

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

罷免之。 

會長、副會長、常

務委員之選（推）任、

解任及罷免，由委員會

或會員代表大會為之；

其相關規定，應定於家

長會組織章程。 

第十一條第一項 會長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

次；同一家庭之家長被

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

連任。 

第十一條 家長會會長綜

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

表家長會。家長會會長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副會長代理，如副會

長有二人以上者，由副

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家長會會長出缺時

，所餘任期由家委會就

副會長中選（推）一人

繼任之。家長會會長及

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

，應補選（推）之。 

第十一條 會長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同

一家庭之家長被選為次

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

務，對外代表家長會。

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副會長代理，如

副會長有二人以上者，

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

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

任期由委員會就副會長

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

長及全體副會長同時出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會長

任期及連任規定，移

至修正條文第十條第

四項及第五項，爰刪

除之。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8 

 

缺時，應補選之。 

第十二條 家長會為辦理

日常會務，由家長會會

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

若干人擔任會務人員，

經家委會通過後聘任之

，均為無給職，並得經

家委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 

前項會務人員如由

學校人員擔任者，應經

學校許可，始得擔任。 

家長會得聘顧問，

由家長會會長提名經家

委會通過後聘任之，其

人數不得超過家長委員

人數，以提供教育諮詢

，協助學校發展。顧問

均為無給職。 

第十二條 家長會為辦理

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

家長或學校人員若干人

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

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

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

同意後給予津貼。 

前項會務人員如由

學校人員擔任者，應經

學校許可，始得擔任。 

家長會得聘顧問，

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

過後聘任之，以提供教

育諮詢，協助學校發展

。顧問均為無給職。 

一、修正第三項，家長會

聘任顧問得提供家長

會相關諮詢及建議，

其人數不得超過家長

委員人數，以兼顧家

長會運作之彈性，並

保障在學學生家長於

家長會之實質參與。   
二、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全校學生人數

為一百人以下者，經學

校報請教育局同意後，

其家長會得僅設家委會

，不適用第七條、第八

條、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規

定。 

前項家委會之組成

，由學校通知全校學生

家長召開會議，應有全

校家長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出席，並由出席家長

互推一人擔任主席，經

出席家長過半數通過，

選（推）家長委員九人

至十三人為之，均為無

給職；第九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規定準用之。 

第一項家委會不設

常務委員會。 

第一項家委會應就

家長委員中選（推）一

 一、本條新增。 
二、規範全校學校人數一

百人以下規模之小校

籌設家長會之相關規

定。 

三、為使學生人數已相當

少之學校得以簡化程

序成立家長會，便於

會務推動，爰於第一

項明定，全校學生人

數一百人以下時，學

校除依本辦法所定選

（推）班級代表組成

會員代表大會，再選

（推）家委會、常務

委員會與家長會會長

之程序外，亦得依第

一項規定於報教育局

同意後，僅設家委會

，並由家委會選（推

）家長會會長、副會

長。因此，第七條有

關家長會設會員代表

大會與家委會、第八



9 

 

人為家長會會長、一人

為副會長，並準用第十

條第四項至第八項及第

十一條規定。 

條有關會員代表大會

之組成規範、第九條

第一項家委會之組成

、第十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有關常務委員會

成立方式、常務委員

中選（推）家長會會

長、副會長等規定、

第十六條有關常務委

員之任務，及第十九

條有關會員代表大會

開會之規定，均不適

用之，俾以簡化程序

。 
四、第一項學生人數門檻

之訂定，係假設以該

學生人數（或以下）

構成之班級數，各班

依現有規定推選出班

級代表組成會員代表

大會時，會員代表人

數可能不足法定家長

委員人數下限或幾乎

相當，則此時應可以

全校學生家長為基礎

直接選出家長委員，

無須成立會員代表大

會。 
五、另學校未來如持續招

生不足可能面臨退場

或改辦，爰依本條簡

化家長會之組成，應

僅有少數學校在過渡

期間辦理之情形，此

類特殊情形尚不致對

一般學校家長會制度

造成頻繁或過度衝擊

。 

六、依第一項規定家長會

僅設家委會時，家委

會應由全體家長共同

選（推）家長委員九

人至十三人組成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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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推）家長會

會長，亦即不再組成

會員代表大會，簡化

家長會組織層級，爰

於第二項明定。惟學

校如有身心障礙學生

，仍應保障此類學生

的家長至少有一人擔

任家長委員，故第九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

定，於依本條第二項

組成家委會時，亦應

準用之。 

七、為簡化家長會層級與

運作程序，依第二項

組成家委會後，不設

立常務委員會，爰增

訂第三項。 

八、組成家委會後，應從

家長委員中選（推）

一人為家長會會長、

一人為副會長，第十

條第四項至第八項有

關家長會會長連任之

限制、選（推）財務

委員及監察委員、罷

免之程序等事項及第

十一條有關家長會長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

代理及出缺時補選之

規定，均應準用之，

爰增訂第四項。 

第三章 任務  本章新增。 

第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

任務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 

二、協助校務推展，提

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家長會組織章

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

費收支預算。 

第十三條 會員代表大會

任務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 

二、協助校務推展，提

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家長會組織章

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

費收支預算。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規定。按本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第

七款及第八款，於一

般家長會係屬會員代

表大會之任務，於家

長會依前條規定成立

時，即應由家委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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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

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

選（推）任、解任

及罷免家長委員、

家長會會長、副會

長及常務委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

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家長會事

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

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任

務，於依前條規定僅設

家委會者，由家委會辦

理。 

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

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

選任、解任及罷免

委員會委員、會長

、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

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家長會事

項。 

理。至會員代表大會

依第一項第六款選（

推）任、解任或罷免

家長會會長等人員之

任務，因已於前條第

四項規定，於此即不

屬於適用範圍。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家委會任務如

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

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

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

供學校推展教育政

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

事件及有關學校、

教師、學生、家長

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家庭教育

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

選（推）任、解任

與罷免家長會會長

、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

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各一人。 

九、審議家長會會務人

員及顧問之聘任。 

第十四條 委員會任務如

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

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

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

供學校推展教育政

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

事件及有關學校、

教師、學生、家長

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

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

選任、解任與罷免

會長、副會長及常

務委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

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各一人。 

九、審議家長會會務人

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會

一、條次變更。 
二、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明

定：「本法所稱家庭

教育，係指具有增進

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

之各種教育活動及服

務；其範圍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家庭

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

條則明定家庭教育之

範圍包括：親職教育

、子職教育、性別教

育、婚姻教育、失親

教育、倫理教育、資

源管理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情緒教育、

人口教育。配合家庭

教育法之規定及體例

，修正第一項第六款

親職教育為家庭教育

。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按依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成立之家長會不

適用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十條第一項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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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有關家委會會

務事項。 

前項第一款執行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及

第七款有關常務委員之

任務，於依第十三條規

定僅設家委會者，不適

用之。 

務事項。 三項之規定，故本條

第一項第一款執行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及第七款有關選（

推）任、解任與罷免

常務委員之部分，自

無適用餘地。 

四、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常務委員會於

家委會未開會期間，執

行家委會之任務。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七款至第九款及其

他依法規或章程規定應

經家委會決議之事項，

不得由常務委員會決議

行之。 

 

第十五條 常務委員會於

委員會未開會期間，代

行委員會之任務。 

一、條次變更。 

二、常務委員會與家長委

員會並非不同之意思

決定主體，常務委員

會毋寧係於家長委員

會未開會期間，以較

少人數執行家長委員

會之任務，並非存在

代理之關係。現行條

文以「代行」稱之，

恐易引發誤解，爰修

正為「執行」。 

三、增訂第二項，為避免

常務委員會意見過於

集中，使得財務委員

或監察委員未能踐行

其對家長會經費及會

務監察任務，或影響

家委會之人事權行使

，及其他依法規或依

章程應經家委會決議

之事項，即前條第一

項第三款（編製經費

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第七款至第九款

人事權（第七款選（

推）任、解任、罷免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

及常務委員；第八款

選（推）財務委員及

監察委員；第九款審

議會務人員及顧問之

聘任），爰對於前開

事項，應由家委會決

議，不得由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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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之。其他依法規

或依章程應由家委會

決議事項，亦應召開

家委會議決，不得逕

由常務委員會決議行

之，爰增訂不得由常

務委員會決議行之，

俾利會務正常運作。 

第四章 權利及義務  本章新增。 

第十七條 會員權利如下

：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

席權、發言權、提

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

舉權、罷免權及被

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

之活動。 

      前項第二款權利，

於依第十三條規定僅設

家委會之家長會，不適

用之。 

第十六條 會員權利如下

：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

席權、發言權、提

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

舉權、罷免權及被

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

之活動。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按依該條成立之家

長會由家委會執行其

任務，並無由各班選

（推）班級代表以組

成會員代表大會之程

序，故本條第一項第

二款有關班級代表之

選舉、被選舉或罷免

事項，自無適用之餘

地。 

第十八條 會員義務如下

：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

程及會員代表大會

之決議事項。 

前項第二款有關會

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於依第十三條規定僅

設家委會之家長會，不

適用之，並應遵守家委

會之決議事項。 

第十七條 會員義務如下

：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

程及會員代表大會

之決議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按依該條成立之家

長會由家委會執行其

任務，並不組成會員

代表大會，故本條第

一項第二款有關遵守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

項之規定，無適用之

餘地，並應遵守家委

會之決議事項。 

第五章 會議 第三章 會議 配合新增第三章及第四章

，爰調整章節次序。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

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

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

召開，由家長會會長召

集並擔任主席。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

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

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

召開，由會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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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大會於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經家委會之決議或會

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家長會會長應召

集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 

家長會會長因故不

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

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

一以上或會員代表五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

，並由家長委員或會員

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

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會長應召集臨時會

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集

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

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

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

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二十條 家委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

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

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後二星期內召開；依第

十三條規定僅設家委會

者，應於開學後八星期

內召開。 

家委會於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家

長會會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 

前二項會議，家長

會會長因故不能召集或

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

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

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 

第十九條 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

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

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後二星期內召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

召集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

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

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

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

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

推一人主持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第一項增訂

後段規定，明定僅設

家委會者，應於開學

後八星期內召開。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

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

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家委會應有家長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並經出

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

第二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

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

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

數通過，始得決議。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

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

一、條次變更。 

二、議決假決議之程序要

件，就會員代表大會

及家委會，均應明確

規範，爰修正第五項

。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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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決議。 

前二項會議出席人

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

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

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

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

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

，並公布於學校（家長

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

會員代表大會或家委會

，有會員代表或家長委

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

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

數之同意時，假決議視

同有效決議。 

議。 

前二項會議出席人

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

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

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

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

時間，通知全體會員代

表或委員，並公布於學

校（家長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

會議，應有會員代表或

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

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數之同意，假決議視

同有效決議。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或

家長委員因故不能出席

會議時，以其配偶、同

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

者，或書面委託其他會

員代表或家長委員為限

，代行其職權，每一出

席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

，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 

前項委託書應載明

會議名稱、時間、委託

人、受委託人。委託書

經委託人及受委託人簽

名或蓋章，始具效力，

並計入出席人數。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或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時，得以其配偶，或書

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

委員為限，代行其職權

，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

委員，以接受一人委託

為限。 

前項委託書應載明

會議名稱、時間、委託

人、受委託人。委託書

經委託人及受委託人簽

名過或蓋章，始具效力

，並計入出席人數。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擴大學生家長

之範圍，學生之家長

經選（推）為會員代

表或家長委員，如因

故無法出席，得依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由同一家

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

代行其職權，爰增列

之。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會員代表大

會及家委會開會時，得

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主

管列席。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

會及委員會開會時，得

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主

管列席。 

一、條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四章 經費及會計 配合新增第三章及第四章

，爰調整章節次序。 

第二十四條 家長會經費

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第二十三條 家長會經費

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一、條次變更。 

二、按家長會費收取實務

，一家庭僅繳納一筆

家長會費，該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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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

費之收取，以學生家庭

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

次，其收費規定由教育

局訂定之；低收入戶有

證明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

收入，應以自由捐贈方

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四款之收入，不得透過

學校教職員工向學生家

長募款；其屬與學校有

採購等利害關係者之捐

贈，應予拒絕或退還。 

家長會費，得委託

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

，應交家長會管理，於

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家

長會專戶；其支用，由

家長會自行辦理。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

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

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

日止為原則。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及第四

款之收入，不得透過學

校教職員工向學生家長

募款；其屬與學校有採

購等利害關係者之捐款

或餽贈，應予拒絕或退

還。 

家長會費之收取，

以學生家長為單位，其

收費規定由教育局訂定

之；低收入戶有證明者

，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

收入，應以自由捐贈方

式為之。 

      家長會費，得委託

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

，應交家長會管理，於

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家

長會專戶；其支用，由

家長會自行辦理。 

有多少位學生就讀同

一學校，並非所問；

又現行條文第三項規

定於同一家庭之多數

學生各自填列之家長

不相同時，亦遭誤解

為應按個別家長收取

家長會會費而衍生爭

議，爰修正為以學生

「家庭」為收取單位

，以資明確，並移列

為第二項。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

為第三項，文字未修

正。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四項，並依體例

酌修文字。 

五、增訂第六項家長會經

費收支預算起訖時間

。 

第二十五條 家長會經費

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支援學校充實教學

設備及改善教育環

境。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

師生交流活動。 

四、協助學校辦理各項

教育活動。 

五、獎助學生及教職員

工。 

六、其他經家委會同意

之必要支出。 

第二十四條 家長會經費

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辦公費支出

。 

二、支援學校充實教學

設備及改善教育環

境支出。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

師生交流活動。 

四、協助學校辦理各項

教育活動支出。 

五、師生獎助。 

六、其他經委員會同意

之必要支出。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三款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款修正為家庭教育。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六條 家長會經費

，應由家長會會長、財

第二十五條 家長會經費

，應由會長、財務委員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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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

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

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

設立專帳處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

報表及明細表，應由家

長會會長及財務委員共

同具名。 

每學年結束，家委

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

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

代表大會審議，並於家

長會會長改選後十日內

辦理移交；依第十三條

規定僅設家委會者，提

下屆家委會審議。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

冊及憑證，教育局必要

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

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

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

帳處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

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

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 

每學年結束，委員

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

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

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

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

交。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

冊及憑證，教育局必要

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條規定，第三項增訂

後段規定。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七條 家長會應訂

定財務管理規定。 

第二十六條 家長會應訂

定財務管理規定。 

條次變更。 

第七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配合新增第三章及第四章

，爰調整章節次序。 

第二十八條 家長會成員

、決議違反法令規定或

有其他不當干預學校行

政情事時，經學校報教

育局認定屬實後，視情

節輕重予以輔導、糾正

或命其限期改善或改組

。 

第二十七條 家長會成員

、決議違反法令規定或

有其他不當干預學校行

政情事時，經學校報教

育局認定屬實後，視情

節輕重予以輔導、糾正

或命其限期改善或改組

。 

條次變更。 

第二十九條 學校應於每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開會後三十日內，將會

員代表大會、家委會、

常務委員會組成之會議

紀錄與家長會會長、副

會長、家長委員及會務

人員名冊，報教育局備

查，家長會會長異動時

，亦同。 

第二十八條 學校應於每

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後三十日內，將會員代

表大會、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組成之會議紀錄

與會長、副會長、委員

會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

，報教育局備查，會長

異動時，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規定，增訂第二項

規定，明定報教育局

備查期限，家長會會

長異動時，亦同。 

三、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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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十三條規定僅

設家委會者，每屆第一

次家委會開會後三十日

內，學校應將前項資料

報教育局備查，家長會

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年八月一

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宣導及學校作

業期程，本辦法修正

後，自一百十五學年

度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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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其範圍如下： 

          一、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其附設之國民中學部、國民 

              小學部、進修部。 

          二、教育局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其附設之國民中學部

、國民小學部、進修部。 

前項學校附設或附屬幼兒園之家長會，得併入該校家長會辦 

   理。 

第四條  學校應設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以在學學生之家 

   長為會員。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學生已成年者，其原法定代理人或原實際照顧者得為其

家長。 

     學校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星期內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經家長同意後，提供家長會有關學生之家長名錄。 

第五條  家長會應冠以學校名稱，會址設於學校內，學校並得提供家

長會適當場所辦理會務。 

第六條  家長會應依本辦法之規定，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訂定組織章

程。 

     前項組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名稱。 

二、 宗旨。 

三、 組織及任務。 

四、 會員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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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班級代表、家長委員、常務委員、家長會會長與副會

長之職權、任期、選（推）任、解任及罷免。 

六、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之職權。 

七、 會議（包括選任、解任及罷免規定）。 

八、 經費及會計。 

九、 附則。 

  前項第五款事項，於依第十三條規定未設常務委員會者，無

須載明常務委員之相關事項。 

第二章  組織 

第七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家委會）。 

第八條  各班家長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選（推）一

人至三人擔任班級代表；其選（推）方式，得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擔任會員代表組成之。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會員代表總額內，應至少有一

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會員代表總額內未有身心障礙學生之家

長者，學校應於有身心障礙學生班級內，協調一人擔任班級代表

。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

之日起，至下屆會員代表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

日。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推）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九條  家委會置家長委員七人至四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

代表中選（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但班級數在四十八班以上

者，每增加二班，得增置家長委員二人。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家長委員總額內，應至少有一

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未獲選（推）為家

長委員時，學校應協調至少一人擔任家長委員。 

     家長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



21 

 

協調成立之日起，至下屆家長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

月三十一日。 

     家委會得設若干工作小組。 

第十條  家委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至十五人。但家委會

每增置家長委員二人，得增置常務委員一人。 

     前項常務委員由家委會或會員代表大會就家長委員中選（推

）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家委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應就第一項常務委員中選（推）出一

人為家長會會長，副會長若干人。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推）一次，家長會會長之

連任，以一次為限；副會長之連任，不受次數之限制。 

     家長會會長之配偶或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被選（推）

為次任家長會會長，視同連任。 

       家長會應選（推）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

會務監察事項，由家長委員互選（推）之。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之罷免案，應由家長委員或

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

人員過半數通過罷免之。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之選（推）任、解任及罷免

，由家委會或會員代表大會為之；其相關規定，應定於家長會組

織章程。 

第十一條  家長會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家長會。家長會會

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代理，如副會長有二人以上

者，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家長會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家委會就副會長中選（推

）一人繼任之。家長會會長及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選

（推）之。 

第十二條  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家長會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

員若干人擔任會務人員，經家委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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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經家委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前項會務人員如由學校人員擔任者，應經學校許可，始得

擔任。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家長會會長提名經家委會通過後聘任

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家長委員人數，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

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十三條  全校學生人數為一百人以下者，經學校報請教育局同意後

，其家長會得僅設家委會，不適用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

一項、第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規定。 

      前項家委會之組成，由學校通知全校學生家長召開會議，

應有全校家長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由出席家長互推一人

擔任主席，經出席家長過半數通過，選（推）家長委員九人至

十三人為之，均為無給職；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準用之

。 

      第一項家委會不設常務委員會。 

      第一項家委會應就家長委員中選（推）一人為家長會會長

、一人為副會長，並準用第十條第四項至第八項及第十一條規

定。 

第三章  任務 

第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選（推）任、解任及罷免家長委員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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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任務，於依前條

規定僅設家委會者，由家委會辦理。 

第十五條  家委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

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推）任、解任與罷免家長會會

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家長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家委會會務事項。 

      前項第一款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及第七款有關常務 

    委員之任務，於依第十三條規定僅設家委會者，不適用之。 

第十六條  常務委員會於家委會未開會期間，執行家委會之任務。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至第九款及其他依法規或章程 

    規定應經家委會決議之事項，不得由常務委員會決議行之。 

第四章  權利及義務 

第十七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前項第二款權利，於依第十三條規定僅設家委會之家長會 

    ，不適用之。 

第十八條  會員義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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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前項第二款有關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於依第十三條 

    規定僅設家委會之家長會，不適用之，並應遵守家委會之決議 

    事項。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 

    第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家長會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 

      會員代表大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家委會之決 

    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家長會會長應召集臨時會 

    議並擔任主席。 

      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 

    三分之一以上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 

    長委員或會員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二十條  家委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召開；依第十三條規定僅 

    設家委會者，應於開學後八星期內召開。 

      家委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家長會會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 

    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 

    一人擔任主席。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家委會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前二項會議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

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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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

出席人員，並公布於學校（家長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員代表大會或家委會，有會員代表

或家長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同意時，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其配偶、

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家

長委員為限，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

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前項委託書應載明會議名稱、時間、委託人、受委託人

。委託書經委託人及受委託人簽名或蓋章，始具效力，並計

入出席人數。 

第二十三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委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

主管列席。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四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庭為單位，每學

期收取一次，其收費規定由教育局訂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

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贈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收入，不得透過學校教職員工

向學生家長募款；其屬與學校有採購等利害關係者之捐贈，

應予拒絕或退還。 

  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應交家長會

管理，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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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行辦理。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

九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第二十五條  家長會經費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生交流活動。 

四、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五、獎助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經家委會同意之必要支出。 

第二十六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家長會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

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

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家長會會長及財

務委員共同具名。 

       每學年結束，家委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

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於家長會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

移交；依第十三條規定僅設家委會者，提下屆家委會審議。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教育局必要時得派員查核

；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二十七條  家長會應訂定財務管理規定。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家長會成員、決議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其他不當干預學校

行政情事時，經學校報教育局認定屬實後，視情節輕重予以

輔導、糾正或命其限期改善或改組。 

第二十九條  學校應於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將

會員代表大會、家委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之會議紀錄與家長

會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教育局備查

，家長會會長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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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第十三條規定僅設家委會者，每屆第一次家委會開會

後三十日內，學校應將前項資料報教育局備查，家長會會長

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八月一日施行。 

 

 

 



表 B-2 

(中央非全額補助，本府配合款編列不足額部分，無法於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一一五年四月市政會議提案表      
案  號： 墊經 01 

提案機關： 經濟發展局   

案  由： 

經濟部水利署 115年度「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五期」－「簡易自來

水工程－豐正簡易自來水改善工程」補助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613 萬

4,100 元(比率 69%)、本府配合款 275萬 5,900元(比率 31%)，合計 889 萬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15 年 3 月 13 日經水事字第 11531020370 號函及「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 

二、旨案計畫核定經費 889 萬元，歲入及歲出預算皆編列於本局，茲因應業

務執行需要，未及納入 115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先行墊付，俟 115 年度

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再辦理帳務轉正

事宜。 

三、檢陳本案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1 份。 

辦  法： 

本案通過後，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決  議：  
  



墊付案之附件-墊付項目彙總表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業務計

畫 

金額及經費來源 

補（協）

助收入

核定文

號 

轉正之歲出

預 算 科 目 

符合「各

機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條款 

全額

補助 

補

（協）

助收入

(A) 

市庫配合款 
核定 115

年度總經

費
(D)=(A)+(B)

+(C) 

墊付金額
(E)=(A)+(C) 

已

編

預

算

(B) 

未編預算

(C) 

 

經濟部

水利署

115年

度「無

自來水

地區供

水改善

計畫第

五期」

－「簡

易自來

水工程

－豐正

簡易自

來水改

善工

程」案 

□

是 
■

否 

6,134,1
00 元

元 
0 

2,755,900
元（114
年 12 月

15 日簽奉

同意負擔

旨揭地方

配合款） 

8,890,00
0 元 

8,890,0
00 元 

 
 
 
 
 
 
 
 
 
 
依據經

濟部水

利署

115 年

3 月 13
日經水

事字第

115310
20370
號函。 

115 年度第

二次追加減

預算或 116
年度預算 -
一般建築及

設備 -一般

建築及設備

-設備及投

資 -公共建

設及設施費

項目項下 

第 44 點

第 4 款 

 

合計  
6,134,1
00 元元 0 

2,755,900
元 

8,890,00
0 元 

8,890,0
00 元 

   

※「是否全額補助」欄請務必勾選，俾利後續流程檢核確認；另表格空格若不符需求時，請自

行依需增（減）調整。 
 



表 B-3 

(中央非全額補助，本府配合款已編列預算或已由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一一五年四月市政會議提案表      
案  號： 墊農 01 

提案機關： 農業局   

案  由：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 115 年度「建構動

物防疫及畜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之細部計畫「市售動物用藥品抽查

取締」，其中中央補助款 10 萬元(比率 80％)、本府配合款 2 萬 5,000 元(比

率 20%)已編列 115年度預算，合計 12萬 5,000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0 萬

元，已編列 7 萬 5,000 元於 115年度預算，本次中央核定增列 2 萬 5,000元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15 年 3 月 18 日防檢一字第 1151861659

號函及「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 

二、茲因應業務執行需要，中央補助款 2萬 5,000元未及納入 115年度預算，

擬請准予先行墊付，俟 115 年度第 2 次追加(減)預算或 116 年度總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後，再辦理帳務轉正事宜。 

三、配合款編列之科目為動物防疫與檢驗-動物藥品管理-業務費。 

四、檢陳本案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1 份。 

辦  法： 

本案通過後，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決  議：  
  



墊付案之附件-墊付項目彙總表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業務 
計畫 

金額及經費來源 
補（協）助

收入核定文

號 

轉正之歲出

預 算 科 目 

符合「各

機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條款 

全額 
補助 

補（協）助 
收入(A) 

市庫配合款 核定 115年度

總經費

(D)=(A)+(B)+
(C) 

墊付金額

(E)=(A)+(C) 
已編 
預算 
(B) 

未編 
預算 
(C) 

1 

115年度

市售動

物用藥

品抽查

取締 

□是 
█否 100,000 25,000 0 125,000 

25,000 
(另 75,000 元

已編 115 年度

預算) 

農業部動植

物防疫檢疫

署 115 年 3
月18日防檢

一 字 第

1151861659
號函 

115年度第2
次追加 (減 )
預算或 116
年度總預算 
動物防疫

與 檢 驗 -
動物藥品

管 理 - 業
務費 

第 44 點

第 4 款 

 合計  100,000 25,000 0 125,000 

25,000 
(另 75,000 元

已編 115 年度

預算) 

 

  

※「是否全額補助」欄請務必勾選，俾利後續流程檢核確認；另表格空格若不符需求時，請自行依需

增（減）調整 
 
 
 



表 B-3 

(中央非全額補助，本府配合款已編列預算或已由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一一五年四月市政會議提案表      
案  號： 墊農 02 

提案機關： 農業局   

案  由：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15 年度補助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辦理「115 年

度建構動物防疫及畜產品安全衛生預警體系計畫」之細部計畫「重要境外動

物疫病之預警及管制計畫」，其中中央補助款 132 萬元(比率 75%)，本府配

合款 33 萬元(比率 25%)已編列 115 年度預算，合計 165萬元整。前述中央補

助款 132萬元，已編列 113 萬 6,000元於 115年度預算，本次中央核定增列

18 萬 4,000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15 年 3 月 18 日防檢一字第 1151861659

號函及「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 

二、茲因應業務執行需要，中央補助款 18 萬 4,000 元未及納入 115 年度預

算，擬請准予先行墊付，俟 115 年度第 2 次追加(減)預算或 116 年度總

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再辦理帳務轉正事宜。 

三、配合款編列之科目為動物防疫與檢驗-草食動物禽病防疫-業務費-物品。 

四、檢陳本案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1 份。 

辦  法： 

本案通過後，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決  議：  
  



墊付案之附件-墊付項目彙總表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業務計畫 

金額及經費來源 

補（協）助

收入核定文

號 

轉正之歲出

預 算 科 目 

符 合

「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點」

條款 

全額

補助 
補（協）助

收入(A) 

市庫配合款 

核定 115 年

度總經費

(D)=(A)+(B)
+(C) 

墊付金額

(E)=(A)+(C) 已編預算

(B) 
未編預

算(C) 

1 

重要境外動

物疫病之預

警及管制計

畫 

□

是 
█

否 
1,320,000 330,000 0 1,650,000 

184,000(
另

1,136,000
元已編

115 年度

預算) 

依據農業部

動植物防疫

檢疫署 115
年 3 月 18 日

防檢一字第

1151861659
號函 

115年度第2
次追加減預

算或 116 年

度總預算 
動物防疫

與 檢 驗 -
草食動物

禽病防疫

-業務費 

第 44
點第

4 款 

 合計  1,320,000 330,000 0 1,650,000 

184,000(
另

1,136,000
元已編

115 年度

預算) 

 

  

※「是否全額補助」欄請務必勾選，俾利後續流程檢核確認；另表格空格若不符需求時，請自行依需

增（減）調整 
 
 
 



表 B-3 

(中央非全額補助，本府配合款已編列預算或已由相關預算額度內調整容納)  

一一五年四月市政會議提案表      
案  號： 墊原 01 

提案機關：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案  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15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補助計畫」，其

中中央補助款 322萬元(比率 70%)、本府配合款 138 萬元(比率 30%)，合計

460 萬元。前述中央補助款 215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 138萬元已編列 115 年度

預算，本次中央核定增列 107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 3 月 16 日原民教字第 1150012406E 號函及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 

二、茲因未及納入 115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擬請准予先行墊付，俟

115年度第二次追加(減)預算或 116年度總預算編列完成法定程序後，再

辦理帳務轉正事宜。 

三、配合款編列之科目為原住民文教福利業務－教育文化－事務費－一般事

務費。 

四、檢陳本案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1 份。 

辦  法： 

本案通過後，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決  議：  
 



墊付案之附件-墊付項目彙總表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預算先行墊付項目彙總表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業務 

計畫 

金額及經費來源 

補

（協）

助 收

入 核

定 文

號 

轉正之

歲出預

算科目 

符 合

「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

條 款 

全

額 

補

助 

補（協）助收入 市庫配合款 核定 115

年度總經

費

(E)=(A)+

(B)+(C)+

(D) 

墊付金額
(F)=(B)+(D

) 
已編 

預算 

(A)  

未編 

預算(B)  

已編預

算(C)  

未編

預算

(D) 

1 

115

年度

原住

民族

部落

大學

補助

計畫 

□

是 

■

否 

2,150,000 1,070,000 1,380,000 0 4,600,000 1,070,000 

依據

原住

民族

委員

會

115

年 3

月 16

日原

民教

字第

11500

12406

E號

函辦

理。 

115 年

度第二

次追加

(減)預

算 或

116 年

度總預

算原住

民文教

福利業

務 - 教

育文化

- 業 務

費 - 約

用人員

酬金及

原住民

文教福

利業務

- 教 育

文 化 -

業務費

- 一 般

事務費

項下。 

第四

十四

點第

四款 

 

合計  2,150,000 1,070,000 1,380,000 0 4,600,000 1,070,000    

※「是否全額補助」欄請務必勾選，俾利後續流程檢核確認；另表格空格若不符需求時，請自

行依需增（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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